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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股东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行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5月 29日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股东借款的议案》，公司拟向宋

超群女士借款 10,000 万元，用于公司采购海外算力服务器。根据《行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本次借款不构成关联交易，亦无需股东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借款方基本信息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宋超群女士系公司股东，持有公司 45,363,1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4.88%。宋超群女士不为失信被执行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不构成公司关联自然人。

二、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与宋超群女士签署的《借款合同》相关条款如下：

出借人：宋超群

借款人：行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借款总金额：100,000,000元

2.借款期限：2个月

3.借款用途：借款指定用于采购海外算力服务器，借款人不得挪作他用。

4.借款利率：年化利率 6%，不足一年的按实际天数/365 折算利息，按照借

款实际支付至借款方之日起至借款方归还借款之日止为期间计算利息。

5.偿还方式：到期一次性归还本息。

6.违约责任：各方承诺，如因其违反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而使另一方

遭受或招致任何行动、收费、主张、成本、损害、要求、费用、责任、损失和程

序，其将对另一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使该方不受损失；招致诉讼的，守约方

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律师费、公证费、保全费、诉讼费等其他合理费用。



三、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宋超群女士本次为公司提供借款，能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促进公

司健康长远发展，且本次借款无需公司提供反担保。本次借款严格遵循公平、公

正、公允的原则，不存在任何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其他事项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相关信息请以公司在上述媒

体披露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行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